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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3-025 

债券代码：122115、122116   债券简称：11 华锐 01、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取消项目名称：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 

●取消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38,200 万元。 

一、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96 号《关于核准华锐风电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批准，华锐风电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公开发行

10,5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90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总

额为 945,9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32,002.80 万元。 

根据 2011 年 1 月 12 日公告的《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 

（一）3MW 级以上风力发电机组研发项目  

1、北京研发中心大型风电机组系列化研制项目 55,570.00 

（二）3MW 海上和陆地风电机组产能建设项目  

1、大连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39,200.00 

2、盐城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45,100.00 

3、酒泉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二期） 34,800.00 

（三）海上风电机组装运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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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兴岛临港风电装运基地项目 65,000.00 

2、长兴岛临港风电塔筒制造项目 38,200.00 

3、天津临港风电装运基地项目 66,780.00 

合      计 344,650.00 

经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已将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连长兴岛临港装运基地项目、大连长兴岛临港塔筒制造项

目变更为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风电装运项目、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

目。 

经 2012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已

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连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二期）、天津临港风电装运基地

项目变更为河北乐亭风电产业基地项目、云南楚雄风电产业基地项目和山西大同

风电产业基地项目。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取

消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 

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实施主体为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海上风电塔筒的生产，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检测车间和露

天库、购置各项工艺设备仪器以及所需的公用动力、环保及厂区工程建设。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 180 套 3MW、5MW 海上风电塔筒生产能力。项目总投资 32,6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总投资 30,5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 2,100 万元。 

公司已针对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原

大连长兴岛临港塔筒制造项目对应的 38,2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全部转入该

募集资金专户。截至目前，该专户的募集资金实际已投入金额为 126.16 万元，

账户剩余金额为 39,469.17 万元。 

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取消后，公司将针对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9,469.17 万元设立专门的账户单独存储，直至经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合理用途后，

公司再行使用。 

二、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为公司在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建设、并为

公司“盐城生产基地”和“射阳装运基地”配套实施的海上风电塔筒制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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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风电行业增幅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了公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公司自

2012 年四季度开始调整了经营战略，从重规模、重速度转变为重效益、重质量，

转变了发展模式；其次，国家海上风电项目短期内未能开展，作为配套的塔筒制

造项目，产品市场前景不容乐观；第三，当地政府已开展了引入同类塔筒制造企

业工作，目前已进入实质性入园协议签署阶段，行业竞争加剧。 

基于上述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公司拟将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取消。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单独存储，直

至经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合理用途后，公司再行使用。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宁、张勇、赵鲁平对公司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拟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是基

于风电行业整体低迷、行业竞争加剧并结合公司经营战略调整的情况做出的，目

的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取消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风

电行业及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

项目”，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取消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是基于

风电行业整体低迷、行业竞争加剧并结合公司经营战略调整的情况做出的，目的

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取消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风电

行业及公司经营的实际状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同意公司取



 4 

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塔筒制造项目”，并同意将该项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公司《关于取消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在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取消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